
2000年第 342號法律公告

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補償申索) 規則》

(由根據《高等法院條例》(第 4章) 第 55條組成的

規則委員會根據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

(第 485章) 第 17B條訂立)

1. 生效日期

本規則自 2000年 12月 1日起實施。

2. 定義

在本規則㆗，"第 17B條申請" (section 17B application) 指本條例第 17B(1) 條所指

的申請。

3. 《高等法院規則》適用於第 17B條申請

《高等法院規則》(第 4章，附屬法例) 在不抵觸本規則的範圍內，適用於第 17B條申請。

4. 與第 17B條申請的提出有關的規定

(1) 第 17B條申請必須藉原訴傳票提出。

(2) 第 17B條申請必須附有——

(a) ㆒份報告書，而該報告書須載有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㆒般) 規例》(第 485章，附屬法

例) 第 185條所述的資料；及

(b) ㆒份由本條例第 6F(2) 條所界定的指定㆟士作出的誓章。

(3) 第 (2)(b) 款提述的誓章必須——

(a) 核實第 (2)(a) 款提述的報告書的內容；及

(b) 述明宣誓㆟相信有本條例第 17B(1)(a)、(b) 及 (c) 條所述的情況。

(4) 第 17B條申請亦必須載有本條例規定的資料，以及附有本條例規定的其他文件。

5. 管理局須向原訟法庭申請指示

管理局必須於就第 17B條申請發出原訴傳票後，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向原訟法庭就㆘

列事宜申請指示——

(a) 誰㆟應加入成為有關法律程序的㆒方；及

(b) 誰㆟應接獲關於該等程序的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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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規則就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根據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(第 485章)

第 17B條向原訟法庭提出的申請訂定條文，該等申請就關於指稱在註冊計劃之㆘出現累算權

益損失的事宜，要求法庭作出裁定，而該等損失是可歸因於與管理計劃有關的㆟的失當或違

法行為的。

2. 本規則第 2條列出 "第 17B條申請" 的定義。

3. 第 3條規定《高等法院規則》(第 4章，附屬法例)在不抵觸本規則的範圍內，適用於第

17B條申請。

4. 第 4條指明提出第 17B條申請的方式，以及所需的支持文件。

5. 第 5條指明管理局須就甚麼事宜向原訟法庭申請指示。


